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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重新檢討消防條例 協助大廈處理消防令 

九龍城區內有不少 40-50 年樓齡的樓宇，不少大廈接獲屋宇署及消防

處的消防命令。他們明白改善消防，保障安全是正面行動，但在執行上卻遇

到種種問題。消防令 要求更換所有防火門、重新接駁警報系統、圍封外露

電線、天台增設水缸、增設後備 固定消防水泵及消防灑水系統等，加上大

廈結構未能負荷到現時消防設置的要求，令工程費用急升，動輒要數百甚至

千萬元以上，平均每戶要付數萬元，對於長者及部份戶主感到難以負擔，亦

令法團處理消防令時面臨巨大壓力。  

故我們特此來函希望屋宇署及消防署能重新檢討大廈消防條例，並採取

各項支援及酌情措施，以協助區內大 廈處理消防令。  

祈當局關注情況，採有效措施改善上述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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